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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資料鎖定 Q&A 

Q.01.為什麼要進行人事資料鎖定作業，資料鎖定目的為何? 

A：「正確且完整」的人事資料是推展優質人事資訊業務的必要條

件，透過人事資料校正或驗證後鎖定，不僅可提升人事資料正

確性及可信度，亦有利於人事作業數位化，日後不必重覆查證

可簡化人事業務流程，達到人事業務線上申辦免檢證、無紙化

及「資料一次輸入、全程使用」的目標。 
 
Q.02.人事資料鎖定皆需上傳附件嗎?有哪些表別資料能自動比對

而鎖定? 
A：人事資料經校對無誤後即可鎖定，不須上傳附件。如為日後

申辦相關業務依法規規定須檢附佐證文件者，可視需要上傳

附件留存。整理各表鎖定方式如下，請參考。 

表號 新資料可鎖定方式 既有資料校對鎖定方式 
 

表 6 考試 
轉入升官等訓練及高普考資料

後鎖定 
比對外部資料(考試請證)後鎖定  

表 20 考績/銓敘部審定 

審定(核定)後鎖定 

比對外部資料(銓敘部審定)後鎖定 

 

表 34 銓審  

表 35 動態  

表 20 考績/非銓敘部審定 依人事資料袋等留存的資料，或請當

事人提供佐證文件校對後鎖定 

 

表 38 教師敘薪  

表 1 兵役 
依人事資料袋等留存的資料，或請當事人提供佐證文件確認後鎖定 

 

表 5 學歷  

表 7 教師資格  

表 19 經歷 報到更新個人，前一筆卸職並

鎖定 

依人事資料袋等留存的資料，或請當

事人提供佐證文件校對後鎖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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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03.鎖定作業會一直做下去嗎?會不會無止境? 
A：本總處預計於 112 年底前將應鎖定資料均完成鎖定。之後資

料因大部分皆可結合業務流程自動鎖定，故請務必確實遵守

以下原則，則資料品質將可大幅提升，亦無重複執行資料校

對及鎖定之困擾。 

1. 認真確實執行目前鎖定工作，切勿因考核隨便鎖定資料。 

2. 資料確認無誤鎖定後，非必要請勿隨意解鎖或異動。 
3. 使用 WebHR 各子系統辦理業務，儘量不要以人工方式補

登資料。 
4. 表 1 兵役、表 5 學歷及部分表 6 考試，應於資料確認無誤

輸入後立刻鎖定。 
 
Q.04.除了提供單人多表號一次鎖定，建議提供全機關人員一次

全部鎖定? 
A：人事人員應逐個人員的資料校對後鎖定，系統不宜提供全部

人員一次全部鎖定，避免遺漏部分人員資料未校對而鎖定。 

 

Q.05.是否可僅提供離職證明書更新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

(MyData)上經歷欄資料? 
A：如當初報到時並無公文以資佐證，僅離職證明書有登載到職

日與離職日，可將任職字號以缺號登載，派令生效日期則請

以實際到職日期登載。 

 

Q.06.表 20 考績及表 34 銓審與銓敘部資料庫勾稽比對，會每日

執行嗎? 
A：依照勾稽比對邏輯，比對不一致者需要人事人員校對修正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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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可手動鎖定，不需要勾稽比對重複執行。但是 4 月底前會

再次修正比對邏輯，再重新執行未鎖定的資料比對，比對程

式修正包含警察 G 類的銓敘部核定俸級階代碼轉換、增加比

對聘用人員備查資料。 

 

Q.07.請問勾稽比對銓敘部資料的規則? 
A：表 20 考績之銓敘部審定日期及審定結果等才是比對重點，因

為銓敘部資料庫的核定日期、核定文號、核定機關有缺漏空

白或錯誤情形會造成誤判，故該核定資料不比對。另表 34 銓

審不比對的欄位包含備註、派令生效日。另銓敘部審定文號

的流水號有出現於表 20 及表 34 的審定文號即可，流水號接

受國字大寫、全形數字的比對。 
 
Q.08.系統沒有勾稽比對到銓敘部的被複審*號的銓審案件? 
A：因為表 34 沒有欄位可記載[被複審*]，無法識別哪一件是被複

審的前案件，故表 34 不需要保留被複審的前案件資料。另表

34 上方[銓敘部銓審資料]按鈕顯示的銓敘部資料的備註欄，

如果有該筆資料為[被複審*]，會於備註欄前方追加顯示(被複

審*)以利判讀。 

 

Q.09.所屬機關是事業機構，有在考核範圍嗎? 

A：WebHR 系統才有提供人事資料鎖定功能，及儲存鎖定情形(包
含鎖定狀態、人員及時間)，提供鎖定統計掌握整體處理情形。

事業機構是使用自行開發的系統維護人事資料，故考核不包含

事業機構人員是指沒有使用ＷebHR 系統的機關，所屬機構如

果是使用ＷebHR 系統，仍應執行人事資料校對及鎖定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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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10.不是學校的機關，但人員的人員區分是 10，也要鎖定嗎? 

A：人員區分為 01 至 74 者均為應鎖定的範圍，惟 111 年考核範

圍不包含學校人員區分為 10 之教育人員，但有含非學校之人

員區分 10 之人員，及學校之人員區分不是 10 之一般人員。 

 

Q.11.縣市政府警察局的鎖定考核是算在縣市政府嗎? 

A：縣市政府警察局(含所屬)人員的資料鎖定計分納入內政部(歸
警政署)，與 A7、人事資料校對等績效考核的計算方式相同。 

 

Q.12.每個人的資料量不同，考核的鎖定比率是如何計算? 

A：鎖定比率不是計算人數，是依全機關在職人員全部的表 19 經

歷的總筆數，及其他表(表 6 考試、表 20 考績、表 34 銓審、

表 35 動態)的總筆數，分別計算鎖定率及計分。 

 

Q.13.鎖定考核會檢查附件上傳情形嗎? 

A：人事人員依佐證文件或銓敘部資料校對資料後鎖定即可，並

未強制要求上傳附件，如為日後申辦相關業務依法規規定須

檢附佐證文件者，可視需要上傳附件留存。 

 

Q.14.退休後再任人員，退休前極早期的經歷等人事資料很難收

集，要補登錄嗎? 
A：退休後再任人員，相關退休年資給與已結算，未來也不會再

使用到，故退休前的經歷等人事資料不須補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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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15.人事資料無法鎖定成功是何原因? 

A：人事資料無法鎖定成功的原因很多，通常為資料檢誤未通過。

以表 19 經歷之內部單位為例，佔缺單位的中文名稱，僅需據

實填入，如已不可考，請填入【本單位】即可。 

 

Q.16.如人事資料鎖定後才發現資料仍有錯需再修改，此時應要

如何處理? 
A：請逕洽其二級主管機關之主管機關管理者至 WebHR 系統管

理子系統授予解鎖權限即可解決。 


